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事项 否 

2 公司治理 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事项 否 

3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违规担保情况 

（1）违规担保一 

2022年 11月 17日，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汽车”）

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汽车向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300 万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17 日。2022 年 11

月 17 日，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珠宝”、“公司”）及

其他七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借款

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汽车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东源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汽车向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偿还 300 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 3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7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 1000 元）；二、判令汇源珠宝及其



他七位担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判令汇源汽车、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

根据《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该案件已于 2023年 8 月 18日开庭。 

（2）违规担保二 

2022 年 11月 18日，河源市汇源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源亚飞汽车”）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亚

飞汽车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500 万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18日。2022年 11月 18日，汇源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前述借款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亚飞汽车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

东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亚飞汽车向原告东源县友

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 500 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 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 1000 元）；二、判令汇源

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判令汇源亚飞汽车、汇源珠宝及其他八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

全费、律师费。根据《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该案件计划于 2023 年 9

月 27日开庭。 

（3）违规担保三 

2022 年 11 月 18 日，河源市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集团”）

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集团向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 500 万元，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2022 年 11

月 18 日，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保

证合同》，为前述借款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集团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东源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集团向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偿还 500 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 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11 月

1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 1000 元）；二、判令汇源珠宝及其

他七位担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判令汇源集团、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

根据《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该案件计划于 2023年 9月 27日开庭。 

 

2.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情况，直接资金占用方为关联方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

司，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在获取占用的资金后随即转账至河源市汇源集团有

限公司，河源市汇源集团有限公司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金额（元） 日期 

占用情况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1,200,000.00 2022-12-29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2,390,000.00 2023-06-28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2,470,000.00 2023-06-29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1,100,000.00 2023-06-30 

归还情况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0 2023-04-12 

河源市福种贸易有限公司 1,160,000.00 2023-04-24 

 

3. 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1）公司上述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事项未事前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2）由于公司未能在 2023 年 8月 31日前（含 2023年 8 月 31日）披露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已停牌。若公司未能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含 202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公司

股票存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风险。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违规担保一所涉诉讼案件已于 2023年 8月 18日开庭审理，但截至本公

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判决结果。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存在违规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及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事

项，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如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则可能给公司规范

经营和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公司未按期披露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提示公司注意前述风险，督促挂牌公司召开董事会对风险事项进

行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督促公司尽快开展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工

作并及时披露，针对公司各项重大事项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

范公司治理。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河源市汇源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河源市汇源集团有限公司与

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 

（二）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三）《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 

（四）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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